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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來信所述政府機關與民間單位合作，由民間單位執行計畫，並於政府網

　站提供執行計畫所產生的文字、圖片、影音等成果，其內容如具原創性

　（非抄襲他人之獨立創作）及創作性（具有最起碼創意高度），即屬受

　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、美術、攝影、視聽等著作，任何人欲利用這些著

　作，除符合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合理使用情形外，須取得著作財產

　權人之同意或授權，始得為之。至於這些著作之著作權財產權究竟歸屬

　於政府機關或該受託之民間單位，需視雙方契約而定（且與網站內容由

　何者管理維護無關）；此外，計畫成果當中如有利用第三人著作之情形

　，則該著作之著作權仍屬於該第三人所有，合先說明。

2.所詢您欲利用前述政府網站資料（內容）進行研究分析，有無侵害著作

　權問題，因來信所稱的「資料」及「研究分析」語意籠統，無法得知您

　將如何利用著作，若您所利用之內容屬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，且您的利

　用行為若涉及著作權法第22條至第29條著作人專有權利之行使（例如：

　將著作內容重製、改作、公開傳輸等），除有同法第44條至第65條合理

　使用情形外，即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，否則可能構成侵害

　著作權之行為，而需負民、刑事責任。若您有洽取授權之需求，建請向

　該政府機關詢問並釐清著作權之歸屬，俾利您聯繫著作權財產權人取得

　授權。

3.此外，如來信所稱的「政府網站」有授權他人利用之聲明，您自得在其

　授權範圍內加以利用，毋庸再考慮是否符合合理使用之規定，建議您進

　一步查明該「政府網站」有無相關授權聲明，詳細參閱並依其授權範圍

　利用網站內容，併予敘明。

4.最後，您欲利用的政府網站資料是否屬於政府公開資訊範圍？您的利用

　行為是否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 4項（應指第19條第 1項第 4款）

　有所稱之「學術使用」？係另一問題，與著作權無涉；若您就政府資訊

　公開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有進一步疑問，建請向法務部洽詢。


